(評鑑用)


	國立成功大學法律學系博士班【論文計畫書】指導教授同意書

	研究生姓名
	
	學     號
	

	
	
	期     別
	               學年度入學，

              組      年級。

	目前已修畢之學分總數
	1、 外文（任選德、日、法文）法學名著選讀課程，不計入畢業學分：        學分。

2、 本系研究所課程，不含論文：

        學分。

3、 其他：

	申請日期
	      學年度 第      學期

       年     月     日

	
	
	實際在學學期數
	已註冊 第 ___________ 學期

	
	
	聯絡方式
	1、 手機號碼：

2、 電子信箱：


	論文計畫書題目
	

	指導教授

同意簽章
	同 意 簽 章

	
	

	主    任
認可簽章
	

	備    註
	依據本系博士班修業規定辦理：
 第二條(畢業學分)  

本系博士班研究生之畢業學分數為十八學分，但不包括論文及法學外文學分。經本系同意至外系博士班選讀之課程學分，總計不得超過六學分，且每學期不得超過四學分。 

本系博士班研究生應至少修習四學分之外國文法學名著選讀或法學外文課程，不計入畢業學分。但95學年度入學生由指導教授決定。
本系博士班研究生未修畢應修畢業學分總數前，每學期至少應修習一門課程。博士班研究生每學期選課上限為七學分。
 第四條(博士候選人學位資格及申辦論文發表會)

本系博士班研究生於修畢三分之二畢業最低學分總數，得提報論文計畫書並經指導教授書面同意後申請參加評鑑。通過評鑑後，取得博士候選人資格。


